 
申请单位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在辽河油田庆阳分公司组织招标的（招标项目名称）                   中标后，认真执行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关于强化外部承包商关键岗位人员HSE培训工作的通知》（安委【2019】4号）管理要求，组织相关管理人员于合同签订前参加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级或辽河油田公司级组织的承包商关键岗位人员HSE培训工作，并确保培训合格。
若违反承诺或做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自愿退出辽河油田公司已中标项目。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